
茶
陵
谭
氏
『
一
本
堂
』
源
流
序

参
天
之
树
，
必
有
其
根
，
环
山
之
水
，
必
须
其
源
，
谭
姓
始
祖
是
上
古
时
期
五
帝
之
一
的
轩
辕
氏
黄

帝
，
生
于
公
元
前
二
四
七
七
年
，
是
上
古
时
期
黄
河
流
域
的
一
个
部
落
首
领
。
建
都
涿
鹿
，
在
位
一
百
０

二
年
，
娶
西
陵
氏
嫘
祖
皇
后
生
子
二
：
玄
器
、
吕
意
。
继
配
妃
子
及
嫘
祖
皇
后
再
生
子
二
十
三
人
。
黄
帝

次
子
吕
意
敕
封
诸
侯
居
若
水
，
娶
蜀
山
氏
昌
仆
生
子
十
一
人
。
九
子
颛
顼
高
阳
氏
上
古
五
帝
之
一
，
娶
如

来
皇
后
生
子
十
二
人
。
八
子
穷
蝉
生
子
一
敬
康
，
生
女
一
女
修
。
女
修
由
少
昊
后
裔
男
子
入
赘
生
子
九
人
，

六
子
大
业
娶
卜
太
夫
人
姜
太
夫
人
，
生
子
八
人
。
三
子
皋
陶
娶
中
二
太
夫
人
，
姜
太
夫
人
生
子
六
人
。
长

子
伯
益
生
于
公
元
前
二
二
七
三
年
，
少
时
才
华
横
溢
，
舜
帝
见
爱
封
为
谭
宾
侯
。
并
将
爱
女
姚
氏
红
玉
为

配
，
因
伯
益
是
黄
帝
的
来
孙
，
有
皇
族
身
份
，
将
皇
字
冠
于
谭
之
首
封
为
皇
谭
氏
。
生
子
二
：
著
、
大
廉
。

舜
帝
时
期
洪
水
泛
滥
，
伯
益
向
舜
帝
推
荐
禹
可
治
水
，
舜
采
纳
了
伯
益
的
意
见
，
并
派
伯
益
去
辅
佐
大
禹

治
水
立
下
了
汗
马
功
劳
，
舜
帝
对
伯
益
更
加
器
重
，
并
赐
黑
色
旗
旒
，
封
西
地
部
落
首
领
，
赐
赢
姓
授
地

命
为
谭
宾
侯
。
后
世
也
有
以
伯
益
为
赢
姓
始
祖
的
。



夏
禹
继
承
了
华
夏
部
落
联
盟
的
领
袖
后
，
指
定
伯
益
为
华
夏
东
夷
两
大
部
落
集
团
的
联
盟
首
领
。
并

诏
告
天
下
作
为
自
己
的
继
承
人
，
并
在
晚
年
授
政
于
伯
益
，
而
让
自
己
的
儿
子
称
臣
，
禹
在
位
仅
十
年
，

临
终
遗
命
传
帝
位
于
伯
益
。
其
实
禹
在
驾
崩
前
七
年
已
将
政
权
禅
让
给
了
伯
益
。
伯
益
当
政
初
都
于
谭
，

十
多
年
后
禹
的
儿
子
启
夺
取
了
政
权
，
建
立
了
家
天
下
的
奴
隶
制
王
朝
。
伯
益
谭
氏
大
部
分
后
代
则
西
迁

颛
顼
之
圩
，
即
河
南
濮
阳
市
附
近
。
而
同
时
谭
地
被
夏
后
封
其
亲
族
姒
姓
，
并
大
量
迁
入
了
夏
禹
的
姒
姓

后
裔
，
在
长
期
的
生
产
生
活
中
谭
姒
两
姓
联
姻
。
传
至
十
二
世
，
正
田
公
由
山
西
五
台
山
徙
居
河
南
登
封
，

官
任
夏
朝
诸
侯
国
国
君
，
生
子
四
。
传
至
十
六
世
，
任
养
公
由
河
南
登
封
徙
居
山
西
运
城
东
北
部
夏
县
，

任
夏
朝
诸
侯
国
国
君
，
生
子
二
。
传
至
二
十
三
世
二
中
公
，
由
山
西
运
城
徙
居
山
东
济
南
淄
博
维
坊
，
时

任
青
洲
总
兵
，
生
子
二
；
珍
富
、
胜
男
。
次
子
胜
男
时
任
江
东
总
兵
生
子
一
，
传
至
二
十
八
世
花
三
公
由

南
京
徙
居
安
徽
。
有
功
于
商
授
封
镇
宁
侯
晋
封
毫
洲
诸
侯
国
君
，
生
子
五
。
传
至
三
十
五
世
仁
才
公
，
由

安
徽
徒
居
河
南
安
阳
，
任
安
阳
总
兵
，
生
子
三
。
传
至
四
十
四
世
琼
国
公
，
由
河
南
安
阳
徒
居
宁
夏
固
源
。

琼
国
公
商
帝
乙
末
纣
王
年
间
任
大
将
军
，
因
父
及
祖
父
辈
均
因
妲
妃
迫
害
遭
炮
烙
刑
。
幸
刑
前
琼
国
已
知

晓
，
忙
连
夜
携
家
眷
逃
到
成
王
黄
飞
虎
府
内
（
琼
国
原
为
成
王
部
将
》
，
才
幸
免
于
难
。
为
报
家
仇
雪
恨

投
靠
武
王
，
统
兵
伐
纣
有
功
，
有
黄
帝
先
祖
圣
君
之
德
，
授
琼
为
振
威
将
军
，
晋
威
武
侯
又
将
山
东
章
丘



封
为
诸
侯
国
。
因
琼
祖
伯
益
为
皇
谭
氏
，
谭
宾
侯
故
将
琼
之
封
地
号
称
谭
。
琼
国
公
生
于
商
帝
乙
间
（
公

元
前
一0

九
五
年
》
，
殁
失
考
，
葬
东
岳
泰
山
东
南
。
生
子
二
：
传
光
、
传
明
。
传
至
五
十
八
世
贤
礼
公

继
任
谭
国
国
君
，
鲁
庄
公
七
年
（
公
元
前
六
八
七
年
）
齐
桓
公
时
值
争
储
君
太
子
，
一
心
称
霸
遁
走
天
下
，

以
结
盟
，
经
谭
国
，
谭
尊
周
王
抑
其
称
霸
，
不
予
接
洽
，
桓
公
怒
，
篡
权
后
兴
师
伐
谭
国
，
谭
贤
礼
动
员

全
国
之
力
奋
力
抵
抗
三
年
，
因
恤
国
民
不
遭
受
战
火
之
苦
，
但
又
不
愿
做
齐
国
之
顺
民
，
遂
携
家
眷
及
部

分
将
丁
与
国
民
、
于
东
周
庄
王
十
三
年
丁
酉
，
鲁
庄
公
十
年
即
公
元
前
六
八
四
年
避
走
莒
国
。
到
莒
国
以

后
，
不
忘
故
国
，
逐
在
东
周
惠
王
七
年
辛
亥
即
公
元
前
六
七
０
年
，
建
谭
氏
宗
祠
存
莒
，
以
祀
宗
祖
。
随

即
以
国
号
谭
为
氏
。
贤
礼
祖
娶
杜
氏
生
子
三
：
祁
义
、
祁
武
、
祁
养
。
长
子
祁
义
公
为
谭
立
姓
始
祖
，
幼

年
随
父
于
莒
，
生
子
二
。
东
周
匡
王
四
年
壬
子
，
即
公
元
前
六
０
九
年
，
祁
公
耆
耄
暮
年
携
眷
由
莒
迁
宏

农
，
即
河
南
陕
县
，
生
子
二
。
传
至
六
十
三
世
希
奕
公
东
周
灵
王
末
期
二
十
六
年
即
公
元
前
五
四
六
年
由

河
南
陕
县
迁
之
湘
洲
茶
乡
、
今
湖
南
茶
陵
。
殁
葬
茶
陵
马
芙
江
凤
凰
岭
坎
山
离
向
，
生
子
四
。
传
至
六
十

八
世
轩
冕
公
，
东
周
考
王
期
赴
湖
北
荆
地
，
任
楚
国
大
将
军
，
生
子
二
。
传
七
十
三
世
维
简
公
，
秦
昭
襄

王
期
大
良
造
。
奉
命
莅
岭
南
抚
南
蛮
，
于
秦
昭
襄
王
三
十
四
年
戊
子
，
即
公
元
前
二
七
三
年
，
偕
弟
维
端

定
居
广
东
岭
南
南
海
，
生
子
二
。
传
七
十
五
世
典
书
公
，
秦
昭
襄
王
末
，
庄
襄
王
初
镇
守
岭
南
功
著
升
秦



御
史
晋
大
庙
令
。
由
南
海
宦
迁
太
原
，
生
子
二
：
济
唐
、
济
求
。
长
子
济
唐
公
庄
囊
王
期
任
河
南
汝
州
刺

史
，
随
官
迁
居
河
南
汝
州
生
子
一
青
阳
。
传
至
七
十
九
世
玉
成
公
，
西
汉
高
后
纂
政
，
辅
文
帝
刘
桓
诛
诸

吕
有
功
，
授
威
武
大
将
军
大
良
造
，
封
元
侯
宏
农
郡
主
，
生
子
四
。
八
十
一
世
祥
昭
公
奉
旨
巡
司
西
昌
，

越
四
世
传
至
八
十
五
世
分
彩
公
，
西
汉
元
帝
期
官
至
大
文
衡
尚
书
令
。
宦
居
河
南
洛
阳
，
抚
胞
弟
分
贞
次

子
别
定
承
祧
。
传
至
八
十
八
世
子
强
公
，
仕
至
大
廉
宪
，
徙
居
浙
江
，
生
子
三
。
传
至
九
十
一
世
湘
灵
公
，

三
国
期
魏
太
史
令
，
任
后
复
迁
宏
农
河
南
陕
县
。
生
四
子
崇
道
、
崇
德
、
崇
仁
、
崇
义
。
次
子
崇
德
公
仕

至
吴
越
洲
刺
史
，
以
任
由
河
南
陕
县
徙
居
会
稽
，
生
子
二
。
传
至
九
十
七
世
皓
公
，
北
朝
大
武
帝
大
平
真

君
东
都
（
河
南
洛
阳
）
太
守
。
生
子
三
：
光
国
、
光
朝
、
光
廷
。
三
子
光
廷
南
朝
（
宋
）
后
废
帝
苍
梧
王

期
，
官
至
镇
国
大
将
军
侍
义
郎
。
随
官
由
宏
农
徙
江
西
吉
安
，
蜘
蛛
瓦
子
巷
勒
竹
村
，
生
子
二
。
传
至
一

0

二
世
土
强
公
，
隋
汤
帝
杨
广
大
业
期
，
函
谷
关
都
尉
使
。
宦
居
河
南
宏
农
，
生
子
二
。
传
至
一
０
六
世

卷
达
公
，
唐
代
宗
时
由
河
南
宏
农
迁
徒
金
陵
太
平
路
，
即
安
徽
当
涂
县
博
望
镇
居
住
。
生
子
二
：
承
伦
、

建
极
。
次
子
建
极
公
生
子
博
仁
。
博
仁
公
唐
宪
宗
进
士
，
范
阳
安
次
令
，
任
归
梓
金
陵
太
平
路
贵
游
乡
。

生
子
二
：
可
奕
、
可
祥
。
可
祥
公
桂
州
兴
安
风
岗
古
城
村
。

茶
陵
谭
氏
十
八
宏
一
世
始
祖
可
奕
公
字
彦
明
，
以
曾
孙
贵
累
赠
光
禄
大
夫
。
唐
懿
宗
咸
通
元
年
即
公



元
八
六
０
年
江
南
发
生
雪
灾
，
人
畜
伤
亡
惨
重
，
吾
祖
可
奕
公
携
子
及
家
眷
从
安
徽
省
当
涂
县
贵
游
乡
，

迁
江
西
秦
和
县
早
禾
市
乌
龙
山
石
壁
下
居
住
。
唐
僖
宗
咸
通
十
四
年
癸
已
，
即
公
元
八
七
三
年
，
可
奕
公

又
携
家
眷
及
次
子
守
禄
（
长
子
守
福
留
守
江
西
》
，
由
江
西
泰
和
早
禾
市
迁
徒
茶
陵
邓
塘
，
又
名
上
塘
。

唐
僖
宗
中
和
二
年
壬
寅
，
即
公
元
八
八
二
年
八
月
十
三
日
，
复
迁
尧
水
神
山
岭
近
地
蕉
坑
。
于
蕉
坑
居
住

很
平
和
、
顺
心
、
吉
利
。
为
了
不
忘
金
陵
太
平
路
之
故
，
改
名
太
平
园
。
可
奕
公
次
子
守
禄
字
德
荣
，
授

杭
州
正
堂
，
以
孙
贵
赠
奉
顺
大
夫
生
子
一
武
兴
。
武
兴
公
字
世
泰
，
以
子
贵
赠
嘉
议
大
夫
。
生
子
三
：
进

峰
、
进
鸿
、
进
颇
。
长
子
进
峰
公
后
梁
乾
化
三
年
癸
酉
，
即
公
元
九
一
三
年
，
受
楚
王
马
殷
聘
三
公
入
朝

皆
忠
勤
王
室
敕
封
公
朝
议
大
夫
。
娶
王
氏
、
麻
氏
，
生
子
九
；
宏
俭
、
宏
赛
、
宏
仁
、
宏
福
、
宏
亮
、
宏

秀
、
宏
智
、
宏
韬
、
宏
政
。
次
子
进
鸿
公
仕
楚
授
司
马
朝
奉
大
夫
，
娶
李
氏
、
左
氏
，
生
子
四
：
宏
义
、

宏
德
、
宏
崇
、
宏
广
。
三
子
进
顺
公
仕
楚
授
封
武
功
大
夫
左
殿
镇
国
上
将
军
。
娶
曾
氏
、
麻
氏
。
生
子
五
：

宏
肇
、
宏
益
、
宏
妙
、
宏
伸
、
宏
佐
。
时
值
是
可
奕
祖
下
最
辉
煌
的
时
期
，
被
称
之
为
三
进
十
八
宏
。
当

时
太
平
园
为
茶
陵
巨
户
家
资
累
百
万
。
主
仆
达
五
百
余
人
，
庄
田
一
千
四
百
亩
，
纳
税
钱
三
千
七
百
贯
。

为
故
茶
陵
纳
税
巨
户
，
根
基
深
植
茶
陵
。
一
本
堂
后
裔
繁
衍
全
国
各
地
五
洲
四
海
，
已
入
通
谱
的
有
：

宏
俭
公
，
字
泰
山
，
行
一
郎
分
居
罗
家
源
，
吏
员
授
承
事
郎
晋
吏
部
侍
郎
，
娶
马
氏
生
子
一
全
庆
。



传
至
二
十
二
世
质
孙
公
由
尧
溪
太
平
园
徙
居
马
江
老
虎
岭
。
益
孙
公
长
子
友
芳
公
，
由
尧
溪
太
平
园
徙
居

湖
南
宜
章
竹
渚
车
田
。
传
二
十
四
世
奇
中
公
由
马
江
老
虎
岭
徒
居
宜
章
寺
北
冲
开
基
创
业
。

宏
赛
公
，
字
崇
山
，
号
尚
先
、
行
二
郎
。
公
居
尧
溪
神
山
岭
，
仕
至
两
广
都
堂
升
刑
部
侍
郎
。
娶
陈

氏
生
子
七
；
全
旺
、
义
、
广
、
德
、
崇
、
谥
、
衡
。
全
旺
公
传
至
七
世
思
定
公
由
尧
溪
神
山
岭
徙
居
湖
南

安
仁
县
小
背
。
全
义
公
传
至
十
五
世
纶
振
公
由
茶
陵
南
城
徙
居
茶
陵
火
田
镇
探
甲
屋
。
全
谥
公
传
至
十
八

世
宽
公
由
尧
水
罗
家
冲
徙
居
湖
南
安
仁
大
桥
。
全
义
公
传
至
二
十
世
源
深
公
由
尧
水
罗
家
冲
徙
居
茶
陵
腰

陂
镇
版
桥
冲
。
全
旺
公
十
九
世
裕
庆
公
由
茶
陵
南
城
徙
居
安
仁
石
岭
军
山
谭
家
洲
，
必
笃
公
守
基
业
。
必

昌
公
由
湖
南
安
仁
石
岭
军
山
徙
居
永
兴
小
洞
。
全
义
公
二
十
世
源
澈
公
由
腰
陂
镇
版
桥
冲
徙
居
茶
陵
浣
镇

龙
峡
。
（
全
谥
公
由
尧
水
神
山
岭
迁
安
仁
县
火
枣
林
，
八
世
元
甫
公
由
火
枣
林
迁
松
林
）
。
十
九
世
钧
德

公
于
明
正
统
六
年
迁
徒
安
仁
黄
龙
岗
、
堆
分
。
二
十
世
永
贤
公
留
堆
分
守
基
业
。
永
信
公
由
湖
南
安
仁
堆

分
徙
居
益
阳
。
永
昌
公
（
八
世
祖
元
甫
公
从
火
枣
林
迁
徙
松
林
）
留
守
松
林
守
基
业
。
全
德
公
二
十
七
世

南
清
公
由
茶
陵
西
乡
海
潭
徙
居
永
兴
县
宜
塘
。
全
谥
公
二
十
世
永
康
公
由
湖
南
安
仁
松
林
徙
居
安
仁
苦
株

山
。
全
旺
公
传
至
二
十
一
世
勖
、
昂
二
公
由
茶
陵
城
南
徙
居
安
仁
县
朴
塘
。
公
由
茶
陵
南
城
徒
居
西
乡
五

都
洒
水
（
安
仁
》
。
钰
公
其
父
必
闻
公
由
茶
陵
南
城
居
湘
潭
石
牌
冲
，
由
石
牌
沖
徙
安
仁
县
新
渡
。
传
至



二
十
二
世
联
乾
公
（
思
封
公
由
神
山
岭
迁
入
尧
水
罗
家
冲
）
守
祖
业
。
联
云
公
由
尧
水
罗
家
冲
徙
居
西
乡

雅
环
村
。
联
楚
公
由
尧
水
罗
家
冲
徙
居
秩
堂
小
田
塞
下
坪
。
联
騏
公
由
尧
水
罗
家
沖
徙
居
攸
县
松
角
塘
，

本
润
公
由
茶
陵
西
乡
五
都
酒
水
（
安
仁
）
徙
居
安
仁
县
青
路
。
全
谥
公
二
十
三
世
性
谦
公
由
湖
南
安
仁
县

松
林
迁
徙
江
西
省
萍
乡
上
栗
三
湾
。
全
旺
公
传
至
三
十
世
逢
逵
公
（
十
八
世
见
样
公
由
安
仁
小
背
迁
入
耒

阳
市
东
湖
圩
东
湖
堡
）
由
湖
南
耒
阳
市
东
湖
堡
徙
居
重
庆
市
壁
山
县
双
河
口
开
基
创
业
。

宏
仁
公
，
字
名
山
，
号
尚
宇
，
行
三
郎
。
分
居
尧
水
南
岸
由
廪
生
中
榜
，
任
嘉
禾
县
儒
学
，
娶
张
氏

安
人
生
四
男
八
女
，
均
有
功
名
失
考
。
已
考
得
二
十
七
世
孙
家
模
公
其
孙
东
风
公
由
湖
南
衡
山
贸
易
人
黔

定
居
贵
州
省
安
顺
府
清
镇
梨
倭
谭
家
大
院
开
基
创
业
。

宏
福
公
，
字
天
山
，
号
尚
廷
，
行
四
郎
。
，
分
居
衡
山
樟
塘
授
广
东
通
判
升
贵
州
都
督
。
粮
道
督
，

娶
刘
氏
生
四
子
六
孙
，
皆
登
科
，
后
裔
繁
衍
失
考
。

宏
亮
公
，
字
碧
山
，
号
尚
志
，
行
十
一
郎
。
分
居
茶
乡
白
家
冲
，
袭
鸿
胪
少
卿
。
娶
李
氏
生
子
三
仁

京
、
仁
裔
、
仁
裕
。
长
子
仁
京
，
字
全
智
，
进
士
仕
至
金
紫
光
禄
大
夫
，
贈
封
尚
书
左
仆
射
上
柱
国
，
娶

俞
氏
赠
夫
人
，
生
子
二
：
彬
、
格
。
长
子
彬
公
，
字
文
科
，
号
洪
秩
。
由
茶
陵
迁
徒
江
西
虔
州
即
赣
州
仕

至
平
康
府
登
进
士
以
孙
贵
诰
封
太
子
太
保
，
授
资
政
大
夫
，
吏
侍
郎
升
刑
部
尚
书
，
后
更
名
虔
。
五
代
宋



初
之
间
地
方
不
靖
，
时
值
兵
乱
与
众
避
迁
入
广
东
南
雄
珠
玑
巷
，
故
尊
为
人
粤
始
祖
。
娶
刘
氏
，
以
孙
贵

封
一
品
夫
人
。
生
子
二
：
洪
、
瀚
。
传
至
九
世
伯
仓
公
，
字
松
雪
，
号
云
扶
，
宋
登
进
士
，
官
至
吏
部
侍

郎
升
刑
部
尚
书
，
授
资
政
大
夫
，
出
镇
湖
湘
，
晚
年
奉
旨
巡
湖
海
，
道
经
广
东
仁
化
平
山
，
悦
平
山
土
美

风
淳
而
居
，
娶
张
氏
，
封
一
品
夫
人
。
生
子
八
：
朝
政
、
朝
端
、
朝
用
、
朝
贵
、
朝
静
、
朝
安
、
朝
佐
、

朝
圣
。
长
子
朝
政
公
，
字
可
雅
，
号
心
齐
，
宋
进
士
，
官
至
河
南
御
史
，
授
奉
直
大
夫
。
居
仁
化
平
山
里
，

娶
何
氏
诰
封
夫
人
，
生
子
一
静
。
其
后
裔
现
已
入
谱
，
分
布
湖
南
汝
城
九
个
基
堂
，
广
东
英
德
四
个
基
堂
，

广
东
仁
化
二
个
基
堂
，
广
东
四
会
十
个
基
堂
，
广
东
广
宁
三
个
基
堂
。
次
子
朝
端
公
，
字
可
詹
，
号
心
夫
。

以
子
贵
赠
嘉
议
大
夫
，
分
居
广
东
省
高
明
县
仓
步
街
，
娶
麦
氏
，
生
子
七
。
其
后
裔
分
布
广
东
省
罗
定
二

个
基
堂
，
广
西
贵
港
一
个
基
堂
，
广
西
灵
山
二
十
九
个
基
堂
，
广
东
横
县
三
个
基
堂
，
广
西
桂
平
二
个
基

堂
，
广
西
钦
州
一
个
基
堂
，
广
东
韶
关
一
个
基
堂
，
广
西
南
宁
二
个
基
堂
。
三
子
朝
用
公
，
字
可
勤
，
号

心
山
。
宋
进
士
训
导
。
由
广
东
平
山
里
迁
徙
乐
昌
北
乡
，
娶
陈
氏
生
子
三
，
其
后
裔
分
布
广
东
韶
关
曲
江

一
个
基
堂
，
广
东
乐
昌
二
个
基
堂
，
湖
南
宣
章
一
个
基
堂
，
湖
南
永
兴
一
个
其
堂
。
因
子
朝
贵
公
，
字
可

尊
，
号
心
海
。
诰
赠
嘉
议
大
夫
。
由
广
东
仁
化
平
山
里
迁
居
順
德
甘
竹
坑
，
娶
岭
氏
生
子
二
。
其
后
裔
分

布
坑
口
里
、
海
黄
莲
、
龙
江
、
龙
山
、
桂
州
等
地
。
五
子
朝
静
公
（
彦
）
字
可
积
，
号
心
慈
。
南
宋
恩
州



即
广
东
阳
江
教
授
，
由
仁
化
平
山
里
迁
南
雄
始
兴
；
娶
邓
氏
，
生
子
三
，
后
裔
居
广
东
南
海
谭
边
开
基
创

业
。
六
子
朝
安
，
字
可
观
，
号
心
良
。
幼
即
苦
读
用
功
，
二
十
一
岁
始
入
喾
官
以
后
科
场
屡
试
不
第
，
随

父
从
宦
广
州
，
贸
易
安
昌
钱
库
旋
即
于
羊
城
开
钱
行
后
，
授
朝
靖
大
夫
，
官
至
监
课
提
举
司
提
举
，
由
仁

化
平
山
里
迁
徙
广
州
城
仓
街
。
娶
徐
氏
，
生
子
三
。
其
后
裔
分
布
广
西
钦
州
九
个
基
堂
，
广
西
灵
山
九
个

基
堂
，
广
西
横
县
五
个
基
堂
，
广
西
平
南
一
个
基
堂
，
广
西
崇
佐
一
个
基
堂
，
广
西
南
宁
一
个
基
堂
，
广

西
桂
平
一
个
基
堂
，
广
西
宾
阳
一
个
基
堂
，
广
西
东
兴
一
个
基
堂
，
广
东
台
山
两
个
基
堂
。
七
子
朝
弼
，

又
名
朝
佐
，
字
可
仰
，
号
心
純
。
宋
进
士
任
南
恩
州
教
授
赠
礼
部
尚
书
嘉
议
大
夫
。
由
仁
化
徙
居
肇
庆
阳

江
，
娶
陈
氏
，
生
子
三
。
后
裔
分
布
湖
南
汝
城
、
广
东
、
南
海
、
沙
头
、
大
甫
、
阳
江
、
雅
韶
开
基
创
业
。

八
子
朝
圣
公
，
字
可
成
，
号
心
泰
，
赠
嘉
议
大
夫
，
由
广
东
仁
化
平
山
里
迁
东
莞
大
乃
村

娶
刘
氏
生
子

五

其
后
裔
分
布
广
东
英
德
大
站
楼
前
村
，
大
站
赤
子
塘
、
大
站
石
桥
园
村
、
广
东
英
德
沙
口
园
山
桥
头

开
基
创
业
。
仁
京
次
子
格
公
，
字
文
质
。
授
中
奉
大
夫
任
横
州
别
驾
。
娶
马
氏
生
子
八
：
宣
、
定
、
安
、

宁
、
宠
、
宝
、
寬
、
容
。
格
公
次
子
，
定
公
行
二
郎
，
字
元
长
，
仕
至
衢
州
太
守
，
由
茶
陵
上
方
（
白
家

冲
）
徙
居
茶
陵
潇
水
开
基
创
业
。
格
公
三
子
，
安
公
，
字
元
泰
，
仕
至
大
常
博
士
清
州
司
户
。
娶
龙
氏
生

子
二
、
铎
、
钺
。
传
至
十
四
世
处
善
公
由
严
塘
中
堡
迁
入
炎
陵
县
学
东
巷
口
。
传
至
十
七
世
纯
公
由
茶
陵



清
水
迁
入
衡
阳
再
迁
嘉
禾
水
尾
，
传
至
十
八
世
正
通
公
由
清
水
迁
入
严
塘
章
里
，
后
裔
分
居
本
里
十
六
个

基
堂
。
正
臣
公
由
茶
陵
清
水
迁
入
云
阳
连
溪
。
世
绩
公
由
茶
陵
清
水
迁
入
湘
潭
碧
塘
，
传
二
十
世
应
明
公

由
茶
陵
清
水
迁
入
马
蹄
。
传
至
二
十
一
世
兴
公
由
清
水
迁
入
廖
瓦
江
，
复
迁
安
仁
再
迁
澧
县
、
慈
利
、
临

澧
县
。
传
至
二
十
二
世
俊
八
郎
由
茶
陵
清
水
迁
入
攸
县
中
洲
马
子
陂
。
传
至
二
十
四
世
彦
继
公
，
由
茶
陵

迁
入
常
德
逆
江
坪
。
堣
公
由
湘
潭
碧
塘
迁
入
湘
潭
榜
塘
。
瑶
公
由
茶
陵
石
盘
上
迁
入
宜
章
县
关
溪
高
山
。

添
铭
公
由
嘉
禾
县
水
尾
迁
入
桂
阳
县
荷
叶
。
添
签
公
，
由
嘉
县
水
尾
迁
入
桂
阳
太
和
。
传
至
二
十
七
世
国

钦
公
，
由
宜
章
栗
源
堡
移
居
长
田
。
传
至
二
十
八
世
，
启
荣
公
由
宜
章
栗
源
堡
迁
居
关
溪
岱
下
。
传
至
二

十
九
世
，
定
联
公
由
严
塘
章
里
迁
入
清
水
黄
泥
塘
，
性
勤
公
再
迁
清
水
庙
市
车
泥
。
定
逢
公
由
严
塘
上
湾

迁
入
衡
东
清
泉
。
传
至
三
十
世
祯
公
（
先
世
祖
宏
伦
公
由
严
塘
迁
攸
县
皇
土
岭
）
，
雍
正
二
年
出
征
云
南
，

先
落
户
镇
雄
白
马
，
后
迁
中
屯
平
坝
。
文
富
公
由
茶
陵
严
塘
章
里
迁
入
衡
东
潭
泊
。
传
至
三
十
一
世
必
端

公
，
（
先
祖
由
茶
陵
清
水
迁
人
安
仁
县
，
再
迁
慈
利
。
）
迁
南
岳
烧
田
。
传
至
四
十
世
文
魁
公
，
由
潮
南

宝
庆
府
邵
阳
迁
入
四
川
资
州
罗
家
堰
，
后
迁
潼
川
府
安
岳
县
开
基
创
业
。
格
公
四
子
宁
公
，
字
元
康
，
仕

至
泉
州
司
户
。
娶
葵
氏
安
人
，
生
子
二
；
诠
、
章
。
长
子
诠
公
下
传
至
十
三
世
汉
智
公
，
由
严
塘
竹
园
山

迁
入
茶
乡
三
都
月
溪
再
迁
潞
溪
。
传
至
十
七
世
处
忠
公
，
（
先
世
祖
季
轩
公
由
严
塘
迁
入
高
水
汉
能
公
由



高
水
迁
入
洲
城
内
小
西
桥
）
由
小
西
桥
迁
入
石
奥
城
前
。
镐
公
由
茶
陵
严
塘
竹
园
山
迁
入
衡
东
谭
家
洲
。

诚
公
由
严
塘
竹
园
山
迁
入
湘
潭
锦
石
。
传
至
二
十
世
添
极
公
，
由
洲
城
内
小
西
桥
迁
入
蜡
园
十
八
丘
。
添

枢
公
由
洲
城
内
小
西
桥
迁
入
曲
溪
泰
屋
里
。
传
至
二
十
一
世
有
誌
公
由
江
西
庐
陵
草
坑
迁
入
攸
县
双
富
塘
。

有
行
公
由
江
西
庐
陵
草
坑
迁
人
攸
县
泽
田
。
传
至
二
十
二
世
，
永
昂
公
由
茶
陵
腰
陂
南
庄
迁
入
十
五
都
蓝

下
，
后
裔
住
湘
潭
段
西
塘
。
传
至
二
十
三
世
悦
道
公
，
由
洲
城
内
小
西
桥
迁
入
高
水
为
四
户
谭
家
始
祖
。

国
湖
公
由
茶
陵
严
塘
竹
园
山
迁
入
宜
章
栗
源
堡
复
迁
茅
坪
头
。
传
至
二
十
四
世
，
以
愚
公
（
处
善
公
由
陵

城
内
小
西
桥
迁
入
高
水
》
由
高
水
迁
入
茶
陵
平
水
黄
石
。
以
谦
公
由
高
水
迁
入
茶
陵
虎
踞
鹤
湖
。
克
风
公

由
茶
陵
严
塘
竹
园
山
迁
入
宜
章
栗
源
堡
，
再
迁
夜
窝
山
。
传
至
二
十
五
世
复
公
（
以
鲁
公
由
茶
陵
高
水
迁

攸
县
楚
堂
）
由
攸
县
楚
堂
迁
入
衡
东
草
市
谭
家
洲
。
用
文
公
由
茶
陵
曲
溪
泰
屋
迁
入
大
兴
新
屋
。
传
至
二

十
六
世
則
忠
公
由
攸
县
泽
田
迁
入
醴
陵
船
玉
堂
。
静
公
《
其
父
由
茶
陵
严
塘
章
里
迁
徙
梅
子
洲
》
由
梅
子

洲
徙
居
上
南
庄
。
定
公
由
梅
子
洲
徙
居
下
南
庄
。
传
至
二
十
七
世
盛
公
（
汉
臣
公
由
茶
陵
迁
湘
潭
）
由
湘

潭
迁
入
湘
乡
东
郊
。
传
至
三
十
世
风
公
由
茶
陵
往
贵
州
毕
节
贸
易
落
业
。
传
至
三
十
一
世
海
孙
公
由
茶
陵

潞
溪
迁
入
衡
山
孝
子
碑
。
传
至
三
十
三
世
士
球
公
由
茶
陵
高
水
迁
入
虎
踞
三
达
。
望
兆
公
由
宜
章
茅
坪
头

迁
入
宜
章
县
墨
斗
。
传
至
三
十
七
世
世
臣
公
由
宜
章
茅
坪
头
迁
入
蓝
山
县
凤
咸
乡
。
宁
公
次
子
章
公
，
下



传
十
六
世
兴
公
（
先
祖
彦
贞
公
，
由
尧
溪
太
平
园
迁
入
长
沙
东
乡
）
由
长
沙
东
乡
迁
入
华
容
县
水
固
垸
谭

家
岭
开
基
创
业
。
格
公
五
子
宠
公
，
字
元
龙
。
至
道
州
零
陵
主
簿
。
娶
君
氏
生
子
一
钲
。
传
至
十
世
嗣
祖

公
由
严
塘
竹
园
山
迁
入
界
首
花
甲
长
分
，
再
迁
花
门
楼
。
嗣
宗
公
由
界
首
花
甲
长
分
迁
界
首
镜
岭
。
格
公

六
子
宝
公
，
字
元
官
授
中
书
舍
人
。
瓶
立
清
泉
，
娶
范
氏
生
子
五
。
传
至
十
五
世
安
願
公
由
上
方
小
田
迁

入
茶
陵
腰
陂
东
山
窑
背
上
。
传
至
二
十
五
世
用
清
、
世
清
二
公
、
由
茶
陵
秩
堂
吉
川
迁
入
攸
县
梅
城
。
传

至
二
十
八
世
、
万
公
、
由
茶
陵
腰
陂
东
山
窑
背
上
迁
入
腰
陂
珍
武
雷
公
塘
开
基
创
业
。
宏
亮
次
子
仁
裔
、

字
源
表
，
授
荣
禄
大
夫
，
娶
周
氏
生
子
二
：
昌
、
星
。
传
至
十
三
世
、
邦
泰
公
，
由
茶
陵
县
古
城
迁
入
衡

州
府
衡
州
冲
（
现
衡
南
县
铁
丝
塘
茅
塘
村
）
。
传
至
二
十
四
世
，
允
道
公
由
衡
东
县
铁
丝
塘
镇
茅
塘
村
迁

入
衡
南
县
荆
家
岭
开
基
创
业
。
宏
亮
公
三
子
仁
裕
公
，
字
智
敏
，
北
宋
时
为
国
出
力
官
封
侯
爵
，
宦
居
北

麻
城
。
娶
陈
氏
生
子
二
：
孝
邦
、
孝
国
。
传
至
二
十
七
世
世
朝
公
（
先
世
祖
朝
桢
公
由
北
城
从
珍
珠
码
头

入
川
》
，
迁
四
川
省
万
县
双
流
。
世
恩
公
再
迁
四
川
省
开
县
岳
溪
。
传
至
三
十
二
世
寿
先
、
贵
二
公
再
迁

四
川
重
庆
大
足
县
开
基
创
业
。
宏
亮
派
十
八
宏
中
繁
衍
之
最
分
布
最
广
。

宏
秀
公
、
字
华
山
、
号
尚
元
，
行
十
三
郎
，
原
住
白
家
冲
后
徒
湘
潭
，
授
州
府
学
入
翰
林
院
内
阁
学

士
，
任
礼
部
侍
郎
太
子
太
傅
、
荣
禄
大
夫
。
娶
陈
氏
，
副
娶
雷
氏
，
生
子
三
：
仁
、
仁
程
、
仁
善
。
次
子



仁
程
公
传
至
二
十
二
世
守
学
公
（
原
有
宏
秀
公
祖
置
产
源
邑
）
由
茶
陵
迁
湘
潭
马
陂
庙
白
象
，
传
至
二
十

七
世
祖
再
云
庙
开
基
创
业
。

宏
智
公
、
字
文
山
，
号
尚
宁
，
行
十
五
郎
。
原
居
衷
乡
，
后
徙
西
乡
莲
荷
塘
。
仕
至
四
川
眉
洲
知
州
，

授
奉
直
大
夫
贈
光
禄
大
夫
。
娶
曾
氏
，
继
配
刘
氏
，
生
子
三
：
仁
育
、
全
湘
、
全
文
。
传
至
十
一
世
，
世

链
公
由
茶
陵
西
乡
莲
荷
塘
迁
入
下
东
乡
山
塘
垅
。
世
龙
公
迁
入
下
东
乡
孟
溪
。
世
俊
公
迁
入
马
江
镇
岱
塘
。

世
奇
公
迁
入
下
东
乡
懦
仕
坪
。
传
至
十
五
世
东
江
公
由
茶
陵
下
东
山
塘
埋
落
藉
湘
潭
十
五
都
花
石
。
传
至

十
六
世
，
元
祯
公
由
茶
陵
西
乡
莲
荷
塘
迁
入
湖
田
。
元
禄
公
、
迁
入
茶
陵
舫
乡
塘
冲
。
绍
唐
公
由
茶
陵
马

江
西
冲
岱
塘
迁
人
水
兴
水
未
。
虞
公
迁
人
永
兴
横
岭
，
传
至
二
十
一
世
，
昌
泛
公
由
茶
陵
马
江
西
冲
岱
塘

迁
入
祁
东
谭
家
桥
。
传
至
二
十
三
世
永
江
公
、
由
茶
陵
西
乡
孟
塘
迁
入
二
十
四
都
军
营
垅
锡
塘
。
正
谊
公

由
茶
陵
下
东
山
塘
垅
迁
入
邵
东
黑
田
铺
。
传
至
二
十
五
世
，
玉
全
公
由
茶
陵
下
东
山
塘
垅
随
父
阳
公
官
居

永
州
渲
溪
谭
家
。
贵
公
由
湖
南
祁
阳
迁
入
四
川
省
武
胜
县
万
洞
桥
。
天
开
公
由
茶
陵
下
东
山
塘
垅
迁
入
新

邵
县
陈
家
坊
谭
家
村
。
天
禄
公
由
祁
东
谭
家
桥
迁
居
三
塘
湾
鹅
颈
石
，
天
达
公
由
祁
东
谭
家
桥
迁
入
李
木

冲
，
天
池
公
迁
居
竹
山
塘
。
天
贵
公
迁
居
小
港
结
黄
土
坝
。
天
富
公
迁
居
官
山
坪
上
横
铺
。
天
尧
公
迁
居

文
明
铺
下
倪
谭
桥
。
天
舜
公
迁
居
铁
龙
桥
下
珍
珠
塘
。
天
玉
公
迁
居
龙
虎
冲
菱
角
塘
。
天
福
公
迁
居
祁
半



井
边
湾
。
天
时
公
迁
居
柴
埠
头
。
传
至
二
十
六
世
，
铨
公
由
祁
东
谭
家
桥
迁
居
湾
丫
冲
周
家
冲
。
经
公
徙

居
大
禾
冲
排
山
。
友
凉
公
由
茶
陵
儒
仕
坪
迁
入
湘
潭
市
射
埠
。
传
至
二
十
七
世
，
修
正
公
由
茶
陵
下
东
山

塘
垅
迁
居
祁
阳
里
塘
。
传
至
三
十
三
世
、
元
科
公
由
祁
东
谭
家
桥
迁
居
谭
家
岭
，
元
科
公
七
十
大
寿
第
三

天
入
川
武
胜
县
回
龙
。
传
至
三
十
五
世
、
良
才
、
良
桂
二
公
由
祁
东
谭
家
桥
迁
入
重
庆
独
柏
东
升
。
登
第
、

登
及
二
公
由
湖
南
永
州
祁
阳
县
，
下
和
平
三
十
七
都
迁
入
四
川
安
岳
端
云
。
良
鼎
公
由
湖
南
祁
阳
谭
家
桥

奉
旨
落
业
四
川
南
充
高
坪
小
佛
。
学
宰
公
兄
弟
十
人
入
川
定
居
武
胜
县
塘
湾
开
基
创
业
。

宏
政
公
，
字
恒
山
、
号
尚
远
，
行
十
六
郎
。
原
居
太
平
园
后
徒
酃
县
、
仕
至
国
子
监
祭
酒
，
授
陕
西

宁
人
县
正
堂
升
衡
州
刺
史
。
娶
段
氏
生
子
二
：
佐
京
、
任
京
，
其
后
裔
炎
陵
县
县
前
、
壕
峡
、
安
仁
，
耒

阳
开
基
创
业
。

宏
韬
公
，
字
常
山
，
号
尚
道
，
行
十
七
郎
。
居
尧
水
蕉
坑
。
由
选
贡
授
常
州
府
沅
江
县
训
导
。
聚
赵

氏
，
其
后
裔
传
至
十
五
世
，
澄
公
、
由
尧
水
太
平
园
迁
入
沅
陵
。
传
至
二
十
三
世
、
文
宣
公
由
沅
陵
迁
沅

州
府
黔
阳
县
。
大
文
、
大
学
二
公
由
黔
阳
迁
入
四
川
省
潼
南
县
檬
子
乡
。
顺
二
公
由
泸
溪
迁
入
麻
铺
赛
舟

田
。
传
至
二
十
九
世
、
正
巧
公
由
湖
南
永
州
府
泸
溪
县
麻
铺
菜
园
子
、
石
铺
屋
携
子
入
四
川
安
岳
县
、
复

兴
乡
玉
龙
山
。
传
至
三
十
世
，
（
先
世
祖
必
星
公
由
湖
南
泸
溪
县
迁
入
贵
州
铜
仁
）
文
耀
公
妻
毛
氏
及
弟



文
辉
，
文
煌
、
六
个
儿
子
媳
孙
十
余
人
，
，
迁
人
四
川
省
潼
南
县
柏
梓
。
（
其
父
正
朝
公
由
湖
南
辰
州
泸

溪
新
宝
老
宅
，
迁
入
贵
州
铜
仁
府
坪
头
司
罗
寨
，
）
文
登
公
迁
入
四
川
省
岳
池
县
，
再
迁
南
充
罐
子
沟
。

文
乾
公
由
湖
南
泸
溪
县
迁
入
永
順
县
细
沙
坝
谭
家
村
。
秀
春
公
湖
南
泸
溪
县
入
永
顺
县
石
坝
镇
刘
家
寨
。

传
至
三
十
一
世
、
世
尊
公
由
湖
南
麻
铺
黄
桑
坪
，
迁
四
川
武
胜
县
金
光
。
世
俊
公
由
湖
南
麻
铺
黄
桑
坪
，

迁
人
四
川
省
武
胜
县
岳
池
坪
滩
开
基
创
业
。

宏
义
公
，
字
昆
山
，
号
尚
文
，
行
五
郎
。
由
尧
水
神
仙
岭
徙
居
洲
陂
白
莲
塘
。
仕
至
淅
江
督
都
升
都

堂
，
娶
文
氏
生
子
二
：
全
信
、
全
仅
。
长
子
全
信
公
传
至
七
世
，
珍
公
茶
陵
洲
陂
白
莲
塘
迁
入
（
枫
景
）

枫
树
下
。
传
至
十
八
世
，
廷
章
公
由
茶
陵
陂
枫
景
分
居
火
田
镇
象
背
。
传
至
十
九
世
，
平
远
公
由
茶
陵
洲

陂
枫
景
分
居
茶
陵
火
田
镇
仰
车
。
尚
英
公
分
居
茶
陵
火
田
镇
上
象
背
。
尚
义
公
分
居
茶
陵
火
田
镇
井
下
。

尚
存
公
分
居
茶
陵
高
陇
镇
上
屋
。
尚
荣
公
分
居
茶
陵
高
陇
镇
店
背
。
永
泰
公
分
居
丰
瑞
下
。
有
贤
公
分
居

榨
下
屋
。
传
至
二
十
世
，
光
渊
公
由
茶
陵
火
田
枫
景
分
居
章
目
冲
。
仁
善
公
分
居
虎
跃
背
。
长
三
公
由
茶

陵
火
田
镇
榨
下
屋
分
居
江
省
莲
花
县
西
冲
。
传
至
二
十
一
世
，
则
荣
公
由
茶
陵
火
田
仰
车
分
居
高
陇
镇
大

坑
。
则
䦆
公
由
分
居
东
边
屋
。
传
至
二
十
三
世
，
忠
气
公
由
茶
陵
火
田
章
目
冲
分
居
龙
头
茶
园
山
。
本
环

公
由
高
陇
镇
店
背
分
居
大
田
镇
背
江
。
传
至
二
十
四
世
，
信
润
公
由
章
目
冲
分
居
城
家
冲
。
传
至
二
十
五



世
，
东
益
公
由
茶
陵
火
田
仰
车
分
居
茶
陵
八
团
乡
小
陇
。
传
至
二
十
六
世
，
加
敬
公
由
茶
陵
白
莲
塘
分
居

茶
陵
下
东
乡
黄
塘
。
传
至
二
十
七
世
，
侯
公
由
茶
陵
火
田
仰
车
分
居
茶
陵
八
团
乡
璜
漕
。
传
至
二
十
八
世
，

聪
法
公
由
茶
陵
八
团
乡
璜
漕
分
居
茶
陵
火
田
镇
烟
竹
坪
。
传
至
二
十
九
世
，
武
明
公
由
茶
陵
八
团
乡
璜
漕

分
居
茶
陵
火
田
镇
禾
花
岭
。
次
子
全
仪
由
茶
陵
洲
陂
白
莲
塘
徙
居
攸
县
文
家
，
后
归
住
白
莲
塘
，
继
卜
居

西
塘
开
基
创
业
。

宏
德
公
，
字
仑
山
，
号
尚
武
，
行
六
郎
。
原
居
甘
棠
小
槎
大
亨
，
仕
至
江
西
饶
州
知
府
，
娶
张
氏
后

裔
繁
衍
甘
棠
小
槎
大
亨
等
地
。

宏
崇
公
，
字
时
山
，
号
尚
海
，
行
八
郎
。
原
居
衷
乡
大
亨
，
仕
至
江
西
永
宁
通
判
升
知
府
。
娶
周
氏

生
子
一
全
钊
。
传
至
十
四
世
，
本
固
公
由
茶
陵
衷
乡
大
亨
迁
入
茶
陵
湖
口
镇
石
井
。
传
至
十
九
世
，
崇
文
、

崇
政
、
崇
宣
三
公
由
茶
陵
湖
口
石
井
迁
入
攸
县
高
山
。
传
至
二
十
世
，
台
龙
公
（
先
祖
十
六
世
中
一
公
由

大
亨
迁
人
西
岸
）
由
茶
陵
西
岸
分
居
茶
陵
舲
舫
乡
洮
水
。
仁
龙
公
分
居
茶
陵
大
塘
。
忠
龙
公
分
居
茶
陵
枧

堂
。
沧
龙
公
分
居
茶
陵
松
江
。
仪
龙
公
分
居
茶
陵
车
埔
。
瑔
龙
公
分
居
茶
陵
元
枧
开
基
创
业
。

宏
广
公
，
字
禹
山
、
号
尚
清
，
行
九
郎
。
原
居
蕉
坑
太
平
园
，
后
徒
茶
陵
火
田
鼓
角
石
。
登
科
及
第
、

仕
至
永
州
儒
学
教
谕
升
县
正
堂
。
娶
刘
氏
，
其
后
裔
繁
衍
火
田
镇
鼓
角
石
、
湖
南
湘
阴
、
耒
阳
、
永
州
、



长
沙
、
云
南
、
台
湾
等
地
。

宏
肇
公
，
字
静
山
、
号
慧
行
、
行
七
郎
。
原
居
神
山
岭
，
儒
士
，
袭
父
职
尽
节
全
忠
封
武
侯
。
娶
李

氏
、
张
氏
生
子
一
全
福
。
传
至
二
十
二
世
、
前
型
公
（
其
父
景
公
随
父
运
亨
公
习
武
从
戎
忠
君
报
国
，
由

茶
陵
神
山
岭
宜
章
守
镇
笆
篱
三
堡
防
守
）
居
满
堂
书
院
（
岩
英
山
）
。
前
兴
公
居
桂
阳
，
前
财
公
徙
四
川
。

还
有
后
育
分
布
湖
南
湘
阴
、
湘
谭
、
常
宁
、
郴
州
、
广
东
乐
昌
、
南
海
、
连
县
、
宁
远
、
贵
州
等
地
开
基

创
业
。宏

益
公
，
字
岩
山
、
号
尚
念
、
行
十
郎
。
世
居
尧
水
蕉
坑
太
平
园
，
仕
至
粮
运
使
。
娶
龙
氏
生
子
二
：

仁
广
、
全
播
。
全
播
公
传
至
二
十
一
世
、
仕
清
公
由
永
兴
县
松
岭
徒
居
黄
饶
木
陵
。
还
有
后
裔
分
布
于
湘

潭
昭
港
、
寺
门
前
、
缸
物
塘
、
湘
阴
等
地
开
基
创
业
。

宏
妙
公
，
字
衡
山
（
茶
陵
字
勋
山
）
、
号
尚
志
，
行
十
二
郎
。
原
居
茶
陵
洲
城
下
市
街
，
授
员
外
郎

任
四
川
同
梁
县
教
谕
，
晋
司
天
少
监
至
户
部
侍
郎
。
宋
太
宗
太
平
兴
国
三
年
（
九
七
八
年
）
戊
寅
携
次
子

全
深
徙
居
湘
乡
。
娶
马
氏
，
继
娶
周
氏
生
子
二
：
全
禄
、
全
深
。
长
子
全
禄
公
、
传
至
十
一
世
琞
培
公
由

茶
陵
下
市
街
迁
入
江
西
永
新
，
不
久
再
迁
湖
南
上
湘
石
柱
塘
。
传
至
二
十
世
、
以
振
公
由
下
市
街
迁
入
茶

陵
高
陇
镇
塘
边
屋
。
传
至
二
十
四
世
月
舒
公
由
下
市
街
迁
入
茶
陵
思
聪
深
塘
。
月
华
公
迁
入
茶
陵
思
聪
岐



山
。
月
轮
公
由
下
市
街
迁
入
茶
陵
腰
陂
镇
山
下
。
月
英
公
迁
入
茶
陵
思
聪
接
源
。
次
子
全
深
迎
父
徒
湘
乡

第
一
都
屯
落
村
。
传
至
二
十
八
世
，
日
文
公
迁
四
川
省
。
传
至
二
十
九
世
、
洪
爵
公
再
迁
徙
云
南
水
富
庙

口
。
传
至
三
十
一
世
，
兆
泗
公
由
湘
乡
九
城
迁
入
湘
乡
横
铺
。
还
有
后
裔
分
布
在
茶
平
水
廖
塘
铺
、
灵
火

亭
、
湖
南
、
山
门
路
家
坝
黄
公
桥
，
两
头
塘
、
石
白
、
湘
乡
棋
梓
桥
、
重
庆
市
江
津
县
、
油
溪
宫
铺
等
地

开
基
创
业
。

宏
伸
公
，
字
桂
山
、
号
尚
忠
、
又
号
武
云
、
行
十
四
郎
。
原
居
尧
溪
神
山
岭
。
仕
至
云
南
总
督
、
兵

部
侍
郎
。
娶
曾
氏
、
陈
氏
生
子
三
：
全
仁
、
全
忠
、
全
信
。
长
子
全
仁
由
尧
溪
神
山
岭
迁
入
茶
陵
清
水
塘

头
，
传
至
九
世
，
裕
敬
公
由
茶
陵
清
水
塘
头
迁
入
衡
山
，
入
长
沙
望
城
谷
山
。
传
至
十
三
世
，
处
荣
公
由

本
里
塘
头
迁
入
茶
陵
清
水
庙
坪
丝
花
塘
。
芳
守
塘
头
。
尧
公
由
本
里
塘
头
迁
入
清
水
井
冲
。
处
皋
公
由
本

里
塘
头
迁
人
清
水
石
下
岭
。
处
英
公
由
本
里
塘
头
迁
入
清
水
书
堂
冲
。
传
至
十
五
世
，
用
式
公
由
清
水
塘

头
迁
入
西
廓
瀛
洲
。
传
十
八
世
镜
公
由
茶
陵
清
水
石
下
岭
迁
入
攸
县
桃
水
。
传
至
十
九
世
，
桂
高
公
由
长

沙
望
谷
山
迁
入
贵
州
黔
中
。
传
至
二
十
世
，
贤
祖
公
由
茶
陵
井
冲
迁
入
攸
县
冷
水
洲
莲
塘
坳
。
传
至
二
十

一
世
，
贵
爵
公
由
茶
陵
清
水
石
下
岭
迁
入
攸
县
柘
合
。
传
至
二
十
三
世
，
克
让
公
（
十
八
世
群
德
、
君
礼

二
公
由
茶
陵
清
水
迁
入
宜
章
观
音
寺
）
由
观
音
寺
迁
入
谭
家
堆
。
克
韬
、
克
敬
、
克
敏
三
公
由
茶
陵
清
水



迁
入
宜
章
观
音
寺
。
宏
伸
次
子
全
忠
公
、
由
尧
溪
神
山
岭
迁
入
大
傅
。
传
至
十
一
世
，
僖
公
由
茶
陵
秩
堂

大
傅
迁
入
炎
陵
塘
溪
。
传
至
十
四
世
，
朝
英
公
留
守
大
傅
为
传
承
祖
。
朝
老
公
留
居
本
里
五
家
里
传
承
祖
。

传
至
十
六
世
，
芳
源
公
由
茶
陵
秩
堂
大
傅
迁
入
攸
县
库
前
，
复
迁
攸
县
风
山
。
礼
源
公
迁
入
茶
陵
严
塘
黄

竹
坪
上
瀛
。
月
苍
公
（
先
世
祖
应
斗
公
、
由
茶
陵
大
傅
战
乱
徙
居
江
西
全
南
）
世
居
江
西
全
南
。
传
至
十

七
世
、
寿
卿
公
由
秩
堂
大
傅
迁
入
高
陇
麻
塘
。
寿
璋
公
迁
入
毗
塘
。
传
至
十
八
世
，
俊
立
公
由
秩
堂
大
傅

迁
入
高
陇
庄
田
。
祖
思
公
由
严
塘
黄
竹
坪
迁
入
腰
陂
龙
溪
小
严
塘
。
福
兴
公
（
先
祖
午
龙
公
由
茶
陵
大
傅

徙
居
安
仁
宜
阳
）
由
安
仁
宜
阳
再
迁
安
仁
赤
塘
。
善
二
公
由
茶
陵
秩
堂
毗
塘
迁
入
郴
县
下
眉
桥
。
道
翁
公

迁
入
攸
县
东
江
昭
麟
。
志
通
公
由
茶
陵
秩
堂
大
傅
迁
入
岳
阳
巴
陵
，
复
迁
湘
谭
学
前
。
传
至
十
九
世
，
友

昌
公
由
秩
堂
大
傅
迁
入
长
分
，
再
徒
界
首
白
沙
。
传
至
二
十
世
、
胜
本
公
（
先
祖
道
隆
公
由
茶
陵
秩
堂
大

傅
迁
人
攸
县
）
由
攸
县
徒
居
攸
县
蛟
塘
。
庆
文
公
由
茶
陵
严
塘
黄
竹
坪
迁
入
株
洲
。
昌
远
公
由
茶
秩
大
傅

迁
入
衡
东
大
浦
蓟
江
。
传
至
二
十
一
世
，
彦
敏
公
（
先
世
岸
公
由
茶
陵
毗
塘
迁
入
郴
州
永
丰
）
由
郴
州
永

丰
迁
入
宜
章
笆
篱
车
田
谭
家
湾
。
宣
理
公
由
茶
陵
秩
堂
大
傅
之
西
迁
入
湘
潭
青
山
桥
城
前
湾
。
湘
容
公
（
先

世
祖
由
茶
秩
堂
大
傅
迁
入
安
仁
宜
阳
）
由
安
仁
宜
阳
递
迁
耒
阳
赤
塘
。
传
至
二
十
二
世
，
铎
公
由
株
洲
高

湖
迁
入
邵
阳
市
高
湖
。
本
营
公
由
湘
潭
迁
徙
上
湘
苏
坡
。
传
至
二
十
三
世
，
旭
明
、
旭
昌
二
公
（
明
洪
武



年
间
传
堂
公
由
茶
陵
奉
宜
章
笆
篱
堡
戌
守
）
定
居
宜
章
黃
土
岭
。
璟
璋
公
由
茶
陵
毗
塘
迁
入
衡
山
鹤
岭
葫

芦
坪
船
形
湾
。
传
至
二
十
四
世
，
顺
续
公
由
茶
陵
大
傅
西
迁
湘
乡
二
十
五
都
、
白
杨
檀
树
塘
，
后
徒
双
峰

田
乐
荡
。
光
标
公
由
茶
陵
腰
陂
小
严
塘
迁
入
清
水
茶
塘
下
。
光
宪
公
迁
入
茶
陵
西
家
屋
敬
山
冲
。
传
至
二

十
五
世
，
孔
经
、
昭
二
公
由
宜
章
笆
篱
徙
居
宜
章
天
堂
。
传
至
二
十
九
世
，
廷
瓒
公
由
茶
陵
毗
塘
迁
入
贵

州
织
金
县
以
那
镇
。
传
至
三
十
九
世
，
坤
杰
公
由
湖
南
双
峰
田
乐
汤
迁
入
四
川
潼
洲
三
台
县
。
宏
伸
三
子

全
信
公
传
至
十
八
世
，
承
宗
公
由
茶
陵
秩
堂
毗
塘
迁
入
衡
山
白
石
株
洲
古
岳
峰
。
传
至
二
十
一
世
，
必
聪

公
由
衡
山
白
石
桥
迁
入
常
宁
小
背
。
传
至
三
十
世
，
由
湖
南
衡
山
葫
芦
坪
鹤
岭
大
王
祠
迁
入
四
川
云
阳
汪

家
坪
毛
箭
岭
开
基
创
业
。

宏
佐
公
，
字
梅
山
，
号
尚
昭
，
行
十
八
郎
。
居
衷
乡
洮
水
。
仕
至
朝
奉
郎
兵
部
侍
郎
。
娶
段
氏
生
子

四
：
全
万
、
全
贵
、
全
定
、
全
安
。
长
子
全
万
公
、
传
至
十
八
世
，
子
明
公
由
茶
陵
舲
舫
乡
洮
水
迁
入
茶

陵
严
塘
镇
长
江
。
子
荣
公
迁
入
茶
陵
塘
冲
荷
树
下
。
传
至
十
九
世
，
道
曜
公
由
茶
陵
舲
舫
洮
水
迁
入
茶
陵

湖
口
镇
小
潭
。
宏
佐
公
三
子
全
定
公
、
传
至
二
十
五
世
景
和
公
、
（
全
定
公
由
茶
陵
舲
舫
洮
溪
迁
入
常
宁

楠
木
山
）
由
常
宁
楠
木
山
分
居
蓬
塘
开
基
创
业
。

一
本
堂
后
裔
还
有
繁
衍
海
内
外
各
地
。
分
布
台
湾
、
香
港
、
澳
门
、
马
来
西
亚
、
新
加
坡
、
印
尼
、



加
拿
大
、
美
国
等
十
多
个
国
家
，
开
基
创
业
，
功
績
辉
煌
。

自
上
古
始
祖
轩
辕
黄
帝
公
始
，
历
时
四
千
四
百
九
十
余
年
，
已
历
一
百
五
十
八
代
之
多
，
根
系
大
体

清
楚
，
其
源
流
渊
远
，
其
根
系
深
固
，
千
支
万
源
于
一
本
，
可
奕
公
祖
总
祠
『
一
本
堂
三
进
十
八
宏
后
裔

繁
衍
五
洲
四
海
全
国
各
地
，
然
而
翻
开
本
通
谱
，
其
字
辈
长
幼
分
明
，
其
世
系
历
然
在
目
，
其
传
承
了
如

指
掌
，
其
各
基
堂
开
基
始
祖
后
裔
迁
徒
分
布
一
目
了
然
，
其
支
系
星
罗
布
；
其
功
德
行
若
星
辰
；
示
吾
谭

氏
十
八
宏
后
人
读
之
，
明
其
木
本
水
源
，
铭
记
祖
宗
之
功
德
，
启
迪
后
人
，
承
祖
宗
的
发
扬
光
大
，
世
代

荣
昌
。附

注
：
本
三
进
十
八
宏
源
流
，
摘
自
茶
陵
谭
氏
十
八
宏
通
谱
，
茶
陵
宗
亲
族
人
谭
运
苟
老
先
生
费
了

千
辛
万
苦
，
走
访
全
国
各
地
收
集
十
八
宏
后
裔
资
料
整
理
而
成
，
由
于
当
时
交
通
不
畅
，
信
息
不
发
达
，

可
能
还
有
俱
多
族
人
未
能
找
到
而
遗
漏
，
也
许
部
分
先
祖
由
于
战
乱
避
祸
没
有
保
存
先
祖
源
流
，
难
以
辨

别
而
遗
漏
。
整
理
此
源
流
是
希
望
更
多
的
谭
氏
十
八
宏
后
裔
寻
找
到
自
已
的
根
源
。
远
古
时
期
的
源
流
十

八
宏
通
谱
编
辑
部
通
过
多
方
寻
找
考
证
，
由
于
时
代
久
远
，
也
许
存
在
一
些
偏
差
，
有
待
宗
亲
及
后
代
考

证
以
纠
错
。



摘
自
《
湖
南
茶
陵
谭
氏
十
八
宏
首
修
通
谱
》

湘
潭
谭
氏
源
流
编
纂
委
员
会


